


—2—

“岚山工匠”认定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全面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目标任务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

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，培养

知识型、技能型、创新型职工，根据《“日照工匠”评选表彰管理

办法》（日政办发〔2017〕82号）《关于开展人才制度改革攻坚

行动打造新时代人才聚集高地的实施意见》（日发〔2020〕15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岚山工匠”，是我区各行各业在生产服

务一线从事岗位操作的高技能职工。“岚山工匠”认定面向全区各

行各业职工，重点关注在基层、一线岗位直接从事生产、技术、

研发等工作的职工群体。全区每两年认定一次“岚山工匠”，每次不

超过 10名。

第三条 “岚山工匠”的认定工作由日照市岚山区“岚山工匠”

管理领导小组负责（以下简称“区工匠管理领导小组”）。区工匠

管理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，区委组织部、区

总工会负责同志和区工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，办公室设在区

总工会，具体负责“岚山工匠”的认定及管理服务等日常工作。

第四条 “岚山工匠”人选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优秀品格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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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听党话、跟党走，忠于祖国，热爱人民，遵

纪守法，带头弘扬和践行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。

（二）掌握高超技能。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，拥

有精湛技能、高招绝技，在同行业中达到领先水平，有较大影

响力和较高知名度。

（三）善于创新创造。在工艺改进、技术革新、质量攻关､
发明创造、智能制造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，在企业或行业内得

到推广应用，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（四）发挥领军作用。善于带领团队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关

键技术工艺问题，积极向职工传授技能技艺、传承职业精神，

在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群众性劳动竞赛活动中发挥示范带

动作用。区级以上“劳模（工匠）创新工作室”“技师工作站”的带

头人和技术负责人优先推荐。

（五）注重荣誉基础。获得区级及以上职工技术创新奖、

科技成果奖、国家发明专利、技能类奖项或称号的，区级及以

上表彰奖励获得者。特别优秀的可以适当放宽条件。

第五条 “岚山工匠”认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基层推荐。各推荐单位按照认定通知要求，自下而上、

逐级推荐上报，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做好资格审查的基础上,

将推荐结果在本乡镇街道、本系统、本单位公示，公示时间不

少于 3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复核汇总。区工匠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汇总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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